
- 1 -

浦东新区张江镇人民政府

浦张府〔2024〕13号

张江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张江镇财政存量资金

管理使用办法》的通知

镇机关各办公室、各行政事业单位、各相关部门：

《张江镇财政存量资金管理使用办法》已经 2024年 1月 31

日张江镇政府第 3次镇长办公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人民政府

2024年 2月 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张江镇党政办公室 2024年 2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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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江镇财政存量资金管理使用办法

根据《关于转发〈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沪财预〔2015〕27号）、《关于转发〈财

政部关于收回财政存量资金预算会计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〉的通

知》（沪财预〔2015〕67号）等文件精神及浦东新区有关盘活财

政存量资金的要求，大力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，切实提高财政

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张江镇实际情况，制定财政存量资金管理使

用办法。

一、结转结余资金的范围

1、预算单位专户中 2年及 2年以上的结转结余资金，包括

本级财政预算资金及非本级财政资金的拨款。

2、财政专户中，已经完成并结清款项的项目结余资金。

二、结转结余资金的收回

1、预算单位应在每年 2月底前对截止到上年度 12月 31日

的结转结余资金进行清理统计，填写《张江镇行政事业单位结转

结余资金统计上交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单位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审批

后，在 3月底前上缴镇财政单一账户。

2、镇财政所定期对财政专户中的项目费用进行清理，结转

已完成项目的结余资金，及时交回镇财政单一账户。

三、财政存量资金的使用范围

收回财政存量资金统筹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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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民生支出，主要用于当年无预算的项目、有资金缺口的预算项

目，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民生实事项目等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资

金支持的领域 。

四、财政存量资金的使用流程

使用财政存量资金时，填报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签报审

批单》（附件 2）。30 万元以下的资金，由镇长审批后使用；30

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资金，按《张江镇党委执行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

体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》，经镇长办公会、党委会审议后审批使

用。

五、财政存量资金的预算会计处理

收回财政存量资金时，总预算会计账套应借记“其他财政存

款”，贷记“其他应付款”；使用财政存量资金时，总预算会计账

套应借记“其他应付款”，贷记“其他财政存款”。

六、财政存量资金的使用报告

历年财政存量资金的收回情况在年中人代会上予以报告，当

年使用情况在人代会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”中予以报告。

七、其他

本使用办法在实施过程中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上级文件另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1. 张江镇行政事业单位结转结余资金统计上交表

2.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签报审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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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张江镇行政事业单位结转结余资金统计上交表

单位（部门）： （盖章）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年度及来源 金额 结转结余 上交金额 备注

合计

说明：1、统计范围为预算单位专户中 2年及 2年以上的结转结余资金，本级财政预算资金交镇财政单一账户，

非本级财政预算资金请各单位（部门）与上级相关部门沟通后上交；

2、如不上交本级财政请在“备注”栏写明原因。

填表人： 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： 分管领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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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签报审批单

报请事项 拟稿部门

拟稿人 拟稿日期

事由

是否与财政

资金相关
☐是（需财政所审核） ☐否

备注

附件

部门负责人

意 见

财政所

意 见
（审核与财政资金安排、拨付相关事项）

分管领导

意 见

主要领导

意 见


